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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141

债券代码：128095� � � � � �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

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

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53号）。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SH08（高保）20250006），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向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24,500.00万

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招行重庆分行” ）签订《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123XY250821T00022801），对下属子公司重庆恩捷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恩捷” ）向招行重庆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8,000.00万元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上海恩捷

华夏银行

上海分行

24,500.00 19,6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

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

费用。

4、担保期间：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

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

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

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

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②前款所

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

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

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③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

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重庆恩捷

招行重庆

分行

8,000.00 8,0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①为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

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

币捌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

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②就循环

授信而言，如授信人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

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

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

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

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③授

信人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 转化旧贷或信用

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

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 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

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④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 如在同一笔信用证

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

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 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

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

度金额，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4、担保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

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

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

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45.19%；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

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915,213.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159.99%。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招行重庆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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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纳影业”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数量为10,308,8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日（星期一）。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如未来有减持需求，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其所作承诺的要求。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297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74,903,797股，相关股

票已于2022年8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 1,

099,615,187股，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74,518,98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1,374,518,984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

055,178,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77%；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19,340,89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3.23%。

自上市以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股票股利或使用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太平洋证

券” ），该股东所作的承诺及具体履行情况如下：

（一）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中所作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进展

情况

公司股东太

平洋证券

股份

限售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上市交易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将依法办理所

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2022年

08月18日

36个

月

正常

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

持股5%以上

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其他

承诺

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或确认，将根据监管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2022年

08月18日

长期

正常

履行中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承诺外，股东太平洋证券不存在其他承诺，亦不存在

变更承诺的情形。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不存在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的情形， 上述股东不触及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限需要延长6个

月的情形。

（四）截至目前，股东太平洋证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者相关情形尚未解

决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9月1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0,308,8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1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首次公开发

行前限售股份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总股本

比例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08,894 10,308,894 0.75%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不存在股份被质押、被冻结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公司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19,340,899 23.23% 10,308,894 309,032,005 22.48%

首发前限售股 319,340,899 23.23% 10,308,894 309,032,005 22.4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5,178,085 76.77% 10,308,894 - 1,065,486,979 77.52%

三、股份总数 1,374,518,984 100.00% - 1,374,518,984 100.00%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履行了其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

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3、 华龙证券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31�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8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形，全部议案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8月28日下午3: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8月1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8日的交易

时间， 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8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3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4,711,4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543%。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80,952,6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774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758,8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0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股东）2,323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758,8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0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

案》，本议案涉及逐项表决的提案，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二）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

案》，本议案涉及逐项表决的提案，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本议案涉及逐项表决的提案，已披露每个子

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曾旭钊先生（所持股份数量10,000股）对自己的薪酬回避表决；

（四）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参股公司财务资助延迟付息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郑栩

栩先生（所持股份数量10,60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逐项表决的提案，已

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议案4、议案6.01、议案6.0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公司

董事会提

前换届选

举暨第九

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提名的议

案》

应选人数（3）人

1.01

选举吴友

武先生为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

事

293,687,284 96.3821 0 0 0 0

通

过

1.02

选举姚宁

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

董事会

非独立董

事

293,662,890 96.3741 0 0 0 0

通

过

1.03

选举吴晓

冬先生为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

事

293,691,809 96.3836 0 0 0 0

通

过

2.00

《关于公司

董事会提

前换届选

举暨第九

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候选人提

名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杨敏

兰先生为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93,667,659 96.3756 0 0 0 0

通

过

2.02

选举张宪

民先生为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93,623,994 96.3613 0 0 0 0

通

过

2.03

选举黄家

耀先生为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93,675,576 96.3782 0 0 0 0

通

过

3.00

《关于公司

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

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3.01

《公司非独

立 董 事 吴

友 武 先 生

薪酬》

300,980,582 98.7756 3,164,600 1.0386 566,300 0.1858

通

过

3.02

《公司职工

代 表 董 事

曾 旭 钊 先

生薪酬》

300,990,082 98.7820 3,154,600 1.0353 556,800 0.1827

通

过

3.03

《公司非独

立 董 事 姚

宁 先 生 薪

酬》

300,989,782 98.7786 3,146,500 1.0326 575,200 0.1888

通

过

3.04

《公司非独

立 董 事 吴

晓 冬 先 生

薪酬》

300,958,382 98.7683 3,170,100 1.0404 583,000 0.1913

通

过

3.05

《公司独立

董 事 杨 敏

兰 先 生 薪

酬》

300,973,482 98.7733 3,146,800 1.0327 591,200 0.1940

通

过

3.06

《公司独立

董 事 张 宪

民 先 生 薪

酬》

300,990,082 98.7787 3,120,700 1.0241 600,700 0.1971

通

过

3.07

《公司独立

董 事 黄 家

耀 先 生 薪

酬》

300,973,082 98.7731 3,152,000 1.0344 586,400 0.1924

通

过

4.00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并取消

监事会的

议案》

301,116,382 98.8202 3,127,400 1.0263 467,700 0.1535

通

过

5.00

《关于境外

参股公司

财务资助

延迟付息

的议案》

290,777,282 98.8663 2,835,500 0.9641 498,700 0.1696

通

过

6.00

《关于制

定、修订公

司部分治

理制度的

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4）

6.01

《股东会议

事规则》

301,406,782 98.9155 2,769,600 0.9089 535,100 0.1756

通

过

6.02

《董事会议

事规则》

301,396,182 98.9120 2,758,400 0.9052 556,900 0.1828

通

过

6.03

《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

301,405,182 98.9149 2,750,600 0.9027 555,700 0.1824

通

过

6.04

《会计师事

务所选聘

制度》

301,402,082 98.9139 2,778,100 0.9117 531,300 0.1744

通

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5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

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公司

董事会提前

换届选举暨

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提

名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01

选举吴友武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12,734,636 53.5996 0 0 0 0 通过

1.02

选举姚宁先

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2,710,242 53.4969 0 0 0 0 通过

1.03

选举吴晓冬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12,739,161 53.6186 0 0 0 0 通过

2.00

《关于公司

董事会提前

换届选举暨

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提名

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杨敏兰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715,011 53.5170 0 0 0 0 通过

2.02

选举张宪民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671,346 53.3331 0 0 0 0 通过

2.03

选举黄家耀

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722,928 53.5503 0 0 0 0 通过

3.00

《关于公司

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3.01

《公司非独

立董事吴友

武 先 生 薪

酬》

20,027,934 84.2968 3,164,600 13.3197 566,300 2.3835 通过

3.02

《公司职工

代表董事曾

旭钊先生薪

酬》

20,047,434 84.3789 3,154,600 13.2776 556,800 2.3435 通过

3.03

《公司非独

立董事姚宁

先生薪酬》

20,037,134 84.3355 3,146,500 13.2435 575,200 2.4210 通过

3.04

《公司非独

立董事吴晓

冬 先 生 薪

酬》

20,005,734 84.2033 3,170,100 13.3428 583,000 2.4538 通过

3.05

《公司独立

董事杨敏兰

先生薪酬》

20,020,834 84.2669 3,146,800 13.2448 591,200 2.4883 通过

3.06

《公司独立

董事张宪民

先生薪酬》

20,037,434 84.3368 3,120,700 13.1349 600,700 2.5283 通过

3.07

《公司独立

董事黄家耀

先生薪酬》

20,020,434 84.2652 3,152,000 13.2666 586,400 2.4681 通过

5.00

关于全资子

公司向境外

参股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

展期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0,424,634 85.9665 2,835,500 11.9345 498,700 2.0990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溢彬、刘格羽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 � � �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9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下午4:3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董事吴友武先生、曾旭钊先生、吴晓冬先生，独立董事黄家耀先生均

亲自出席会议，董事姚宁先生，独立董事杨敏兰先生、张宪民先生以传真方式参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规定和《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吴友武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选举代表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吴友武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即法定代表人，任期同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吴潮忠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任期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请见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的公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的

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任期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委员会名称 成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杨敏兰、黄家耀、曾旭钊 杨敏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黄家耀、杨敏兰、吴友武 黄家耀

提名委员会 张宪民、杨敏兰、吴晓冬 张宪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均

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且主任委员杨敏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其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吴友武先生、吴晓冬先生按规定对自己的薪酬回避表决。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决定聘任以下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确

定其薪酬方案，任期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1、聘任吴友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时，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了吴

友武先生的薪酬方案为年薪40-50万元（税前）；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谢创鸿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时，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

定了谢创鸿先生的薪酬方案为年薪40-50万元（税前）；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吴晓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时，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

了吴晓冬先生的薪酬方案为年薪40-50万元（税前）；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喻晓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时，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了喻

晓女士的薪酬方案为年薪30万元（税前）。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 � � �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1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

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选举代表公司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

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已经完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

（一）第九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中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 具

体名单如下（简历详见附件）：

1、非独立董事：吴友武先生（董事长）、曾旭钊先生（职工代表董事）、姚宁先生、吴晓冬先生；

2、独立董事：杨敏兰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张宪民先生、黄家耀先生。

上述第九届董事会成员任期2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成员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

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二）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情况如下，任期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委员会名称 成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杨敏兰、黄家耀、曾旭钊 杨敏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黄家耀、张宪民、吴友武 黄家耀

提名委员会 张宪民、杨敏兰、吴晓冬 张宪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均

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且主任委员杨敏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其中财务总监任职资格已通过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决定聘任以下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具体名单如下（简历详见附件）：

1、聘任吴友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谢创鸿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3、聘任吴晓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4、聘任喻晓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吴晓冬先生熟悉证券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 鉴于吴晓冬先生在前述董事会会

议召开时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董事会指定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取得相关资格证明后正式履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吴晓冬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663-3271838

传真号码：0663-3269266

电子邮箱：greatoo-dm@greatoo.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

三、第八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姚树人先生、张铁民先生、郑璟华先生已连续任职六年，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

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姚树人先生、张铁民先生、郑璟华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2、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效能，精简管理流程，公司不再设置监事

会。 洪福先生、史桂东先生、刘建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洪福先生、史桂东先生、刘建强先生仍在公

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洪福先生、史桂东先生、刘建强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吴潮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将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职务；郑栩栩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总裁、提名委员会委员，离任后仍在公司任职；李丽璇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离

任后仍在公司任职；谢创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将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许玲

玲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离任后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创鸿先生、许玲玲女士

未持有公司股票；吴潮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9,210,5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9%。 郑栩栩先生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10,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 李丽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132,0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 吴潮忠先生、郑栩栩先生和李丽璇女士离任后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对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吴友武，男，65岁，大学本科，机械工程师，曾任深圳市特力集团海外部副总经理，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

董事会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特力（金边）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物流中心总经理 ，巨轮（广州）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截至公告日，吴友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吴友武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吴友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吴友武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2、曾旭钊，男，53岁，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机械系塑性成形工艺与设备(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曾

任公司第三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省级科技进步奖；其设计研制的多个

项目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和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2006年获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2010

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现为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橡胶模具分会聘任专家，被全国橡胶塑料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推举为《外胎模具》行业标准主起草人，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轮胎模具事业部总

工程师。

截至公告日，曾旭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 曾旭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曾旭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曾旭钊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3、姚宁，男，53岁，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取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参加《橡胶

工业手册》中的硫化机液压专业内容的编写及《橡胶工厂物流设计规范》《橡胶工厂环境保护设计规范》标准编

制工作，获得揭阳市骨干人才奖。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橡胶机械事业部总工程师。

截至公告日，姚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姚宁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姚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姚宁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4、吴晓冬，男，38岁，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巨轮中德机器人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控股子公司广东钜欧云控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公

司全资子公司欧吉索机床（广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吴晓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吴晓冬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吴晓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吴晓冬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5、杨敏兰，男，59岁，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1989年8月至1998年9月在首钢建设

总公司从事技术工作；1998年10月至2009年12月在中蓝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先后担任项目经理、

主任会计师、总经理等职务；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任北京蓝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所长；2012年4

月至今担任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杨敏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敏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杨敏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杨敏兰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6、张宪民，男，61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系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广东省特支计划杰出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

机械工程学会机器人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智能学会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振动工程学会理事

长等。 2022年7月起任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张宪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宪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张宪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宪民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7、黄家耀，男，61岁，法学硕士，专职执业律师。1983年9月至1987年7月在汕头大学法律系读法律学专业，获法

学学士学位，1987年7月至2002年2月在汕头经纶律师事务所工作，1993年8月至1995年2月期间在北京大学研究

生院进修经济法学专业，1997年1月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2月至2004年10月在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

汕头分所工作，2004年11月至今在广东思迪律师事务所工作。 现为汕头市人民政府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汕

头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及专家委员会委员。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黄家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黄家耀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家耀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黄家耀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8、谢创鸿，男，45岁，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曾任公司投资总监、监事会主席、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巨轮中德机器人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公司控

股子公司北京中京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巨轮（美国）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巨轮股份国际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谢创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谢创鸿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谢创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谢创鸿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9、喻晓，女，35岁，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喻晓女士在高新技术行业、制造业等行业从事财务工

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理论基础。 曾在深圳市脑立方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钜欧云控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巨轮模具有限公司、欧吉索机床（广东）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公告日，喻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喻晓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喻晓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喻晓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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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同意聘任吴潮忠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吴潮忠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2001年创立公司以来，一直担任董事长职务。 吴潮忠

先生在任职期间，始终秉持“创世界品牌、铸百年巨轮” 理念，凭借前瞻的战略眼光和深厚的管理经验，使公司不

断发展壮大并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轮胎模具开发制造企业，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吴潮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吴潮忠先生为公司

的创立和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鉴于吴潮忠先生在公司战略规划、治理体系建

设及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的深远影响，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吴潮忠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将在公司战略布局、管

理体系提升等方面给予公司指导和建议，以更好地保障公司持续、健康、高质量的发展。

公司名誉董事长不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及董事长相应的职权，也不承担和履行相应的

义务。 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了吴潮忠先生的薪酬方案为年薪30万元（税

前）。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吴潮忠先生简历

吴潮忠，男，73岁，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先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优秀企

业家” 和“优秀共产党员” ，广东省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共揭阳市委第三届、第四届、

第五届委员。 吴潮忠先生曾担任公司第一届至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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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高管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高管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预计为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敏感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48,600股（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0626%）。

公司于近日收到部分董事、高管出具的《股票减持意向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何强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46,000 0.1036%

2 全衡 副总经理 126,000 0.0531%

3 钟小华 财务总监 47,000 0.0198%

4 连浩臻 副总经理 63,200 0.0266%

5 高薇 董事 112,200 0.0473%

合计 - 594,400 0.250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二）减持股份来源：公司副总经理连浩臻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及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的公司股份；除此之外，上述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

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

何强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61,500股，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0259%；全衡先生本次拟

减持股份31,500股， 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0133%； 钟小华女士本次拟减持股份11,750

股，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0050%；连浩臻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15,800股，不超过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0067%；高薇女士本次拟减持股份28,050股，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0.0118%。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48,600股，即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总股本的0.0626%；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均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四）减持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五）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六）减持区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

月21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

变动事项，拟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七）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股东均为公司在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超过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中，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八）本次拟减持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

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拟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拟减持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

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签署的《股票减持意向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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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近日接获公司控股股东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控股” ）之告知函，获悉其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解

除质押及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大族控股 是 1,500,000 0.93% 0.15% 2024.04.24 2025.08.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大族控股 是 2,000,000 1.24% 0.19% 2024.11.14 2025.08.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大族控股 是 2,900,000 1.79% 0.28% 2024.10.14 2025.08.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大族控股 是 6,300,000 3.89% 0.61% 2025.03.27 2025.08.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合计 12,700,000 7.85% 1.23% - -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大族

控股

是

14,300,

000

8.84% 1.39% 否 否 2025.08.29 2026.08.29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生产

经营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高云峰 96,319,535 9.36% 90,930,000 90,930,000 94.40% 8.83% 0 0% 0 0%

大族控股

161,773,

306

15.71%

113,650,

000

115,250,

000

71.24% 11.19% 0 0% 0 0%

合计

258,092,

841

25.07%

204,580,

000

206,180,

000

79.89% 20.03% - - - -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大族控股生产经营，不用于大族激光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大族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397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7.18%，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4.27%；高云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246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3.32%，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2.18%；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103,023万元。

大族控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9,74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0.21%，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9.46%；高云峰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3,06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1.85%，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2.98%；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199,383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销售回款，物业租

赁收入以及融资，具有充足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大族激光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大族激光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申请确认书》及《证券质押登记申请确认书》；

2、大族控股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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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中所确定的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除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激励计划》及其摘要、《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外，亦已通过公司内部公示栏在公司内部将本

次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进行了公示，公示情况如下：

（1）公示内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8月28日，共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公示栏公示

（4）反馈方式：通过书面形式反馈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针对上述激励对象名单有关的

任何异议。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

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名单与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为《激励计划》公告时

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及董事

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4、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

括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

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